附件1
梧州市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
代表产生办法及名额分配方案
梧州市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我市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一次盛会。为了选好大会代表，确保大会顺利召开，特制定本分配方案：

一、代表名额

梧州市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正式代表为235名，市科协九大工作筹备工作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增加15名代表名额。

二、代表条件

（一）政治素质好，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

（二）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推广普及或科技管理工作中，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做出显著成绩，在科学技术专业领域中有一定影响，具有良好的学风和科技工作者职业道德，积极参加科协和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三）在科协和学会工作中，勤奋敬业，开拓进取，成绩显著。

三、代表名额分配原则

代表名额分配主要根据市科协所属各学会（协会、研究会）、企业科协、各县（市、区、园区）科协的会员情况、组织的设置情况、工作开展情况以及社会影响，高校、市直各有关单位科技工作者情况、工作开展情况以及社会影响作全面安排。

代表的分布、专业、职业、年龄、性别、民族、党派等结构要合理。

代表分配比例为：市科协所属各学会（协会、研究会）、企业科协，高校、市直有关单位的代表约占代表总数的46%；各县（市、区、园区）科协的代表约占代表总数的54%。其中，基层一线代表占代表总数70%以上。

四、代表的构成
梧州市科协九大代表的构成要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同时兼顾结构特征。既要有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的代表，又要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领域的代表；既要有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作的代表，又要有从事科学技术普及推广和科技管理工作的代表。选举中，尤其要注意推选从事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在边远地区、艰苦条件下工作的代表。

代表的年龄结构要合理。60岁以上的代表不超过代表总数的5%。要特别注意推选工作在生产、科研第一线，在科技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为代表，一线科技工作者代表应不低于代表总数的70%，45岁以下的代表应不低于代表总数的30%（计算年龄时间截至2019年11月30日）。
代表的性别、民族、党派等应保持合理的比例。女性代表应不低于代表总数的20%；少数民族代表应不低于代表总数的2%；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应不低于代表总数的10%；企业代表应不低于代表总数的10%。

五、代表产生办法

1.市科协所属各学会（协会、研究会）的代表，原则上经过理事会或理事扩大会等方式，民主选举产生。

2.高校科协、企业科协的代表，原则上由各高校、企业科协通过适当方式，民主选举产生。

3.梧州市科协机关、市直各有关单位的代表，在市科协九大筹备工作委员会领导下，通过民主方式酝酿产生。

4.各县（市、区、园区）科协的代表，由各县（市、区、园区）科协根据分配的名额，通过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民主选举产生。

5.政协梧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科协界委员原则上作为梧州市科协九大代表，由所在科技社团或单位推荐。

6.住梧州的中国科协九大代表、广西科协八大代表原则上作为梧州市科协九大代表，由所在科技社团或单位推荐。

7.梧州市科协八届委员会常委原则上作为梧州市科协九大代表，由所在科技社团或单位推荐。

8.各县（市、区、园区）科协主席、党组书记原则上作为梧州市科协九大代表，由各县（市、区、园区）科协推选。
六、代表名额分配

梧州市科协所属各学会（协会、研究会）54名、企业科协代表35名，各县（市、区、园区）代表127名，市科协机关代表14名，梧州学院3名，市职教中心2名，机动名额15名，具体分配详见附件4。梧州市科协九大筹备工作委员会有权对代表的分配名额进行适当调整。

